
有關電香港推動電動車使用建議 

前題 

本人從事商用車代理及營銷業務超過３0多年，曾建立＂香港巴士業供應總商會＂及

成為創會主席，本人 2013 年參與 HKPC的 EBUS電動巴士研發及生產項目,為督導委員會

成員;近年曾參與一家港資公司在國內新能源車廠之建設/產品研發/產品認產(包括國內/

歐盟及香港工廠認証等) , 去年成功將引入一款１２米純電動單層旅遊大巴到香港 (已

完成香港運輸署工廠認証及 TYPE APPROVAL) 。 

目前,我司代理的純電動輕型客貨車, 已經通過運署 TYPE APPROVAL及成為環保署綠

色運輸試驗基金（GTPF）的認可產品,已有廣泛的認受性，是 GTPF同樣所批准資助比例

最多之車型。環保署綠色運輸試驗基金（GTPF）早期在測試其他車型時都有出現類似續

航力不足,穩定性,水土不服等情況; 經過多年來的技術改善, 廠方及代理商努力改做, 

問題己大大改善, 舉例: 負載一公噸的客貨車可以應負全港最斜路面(慈雲山 沙田坳道

上斜), 及續航力達 300公里以上; 而事實証明電動車的日常行駛及維護費用都比傳統低

得多;可証明電動客貨車較為其他測試車型成熟及受車主歡迎, 因此政府應積極行動推動

電動客貨車全面落實電動化使用; 

作為行業的持份者，本人希望通過今天之機會，表達目前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措施

對行業及用家所遇到的困難 , 另外針對近期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改善環境和空

氣質素的一系列措施＂就檢討「綠色運輸試驗基金」的建議，以下歸納三方面，包括： 

１．充電設施 

２．綠色運輸試驗基金 （GTPF） 

３．政府推動電動車政策 

1. 充電設施

政府及商場室內停車場（包含領展停車場）的充電設施大部份屬７kw充電模式，對於

希望停泊及充電的電動商用車而言,礙於充電電流量太少，未能支援中途補電

（opportunity charging）需求，同時充電椿數量嚴重不足；而且有關停車場對充電車

位管理不善，引致非電動車或己充滿電的車輛長期霸佔車位，目前部份充電車位還免費

提供充電服務，對其他在電動車用戶採用家居充模式（Home Charge）十分不公平； 

由於大新部份輕型貨車都停放於戶外停車場過夜，但大部份戶外停車都未能提供充電

設施，令有興趣使用有關電動車的未能利用晚上休息時間為車輛充電用家卻步；據了解

部份用戶對電動輕型貨車的行車表現滿意，唯充電問題令他們卻步，政府未有為推動商

用車充電設施作為”領頭羊＂的⻆色，未提出整合停車場營經者／用戶／車輛供應商及

充電供應商營做更有效的充電方案。 

建議 

- 引入”充電椿承包制度”,利用電子付款方式, 避免出現霸佔車位充電情況,承包

商可通過充電費及停車費補貼有關充電設施的投入, 回收投資成本;

- 在各區如：商場，學校，工業園，政府建築物等建設充電站，由充電椿供應商承

包營運提供不同模式（包括７kw /22 kw，甚至更快速的 40-60 kw）的充電椿，

提供有需要的有關車輛於晚上充電或中途補電（opportunity charging）使用;

- 政府批出戶外臨時停車時, 放寬租用年期及電力設施的限制, 鼓勵有關車場與充

電椿供應商合作，提供商用充電車場的營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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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電動車沒有廢氣及低噪音，可在部份鄉郊地皮改變用途，容許將未能即時發

展的地皮批准改建為專用的電動車的充電車場，有需要時可限制車輛類型(例:私

家車, 輕型客貨車)進出 ,減少對路面及環境的壓力; 

- 其實一河之隔的深圳已有類似充電車場的商業模式，其中涉及政府/充電營運商/

汽車供應商/物管…等等的合作, 成效明顯值得提取成功經驗作為借鏡; 

 

2. 綠色運輸試驗基金 （GTPF） 

政府於2011 年3 月成立3 億元的「綠色運輸試驗基金」，以鼓勵運輸業界試驗綠色

創新運輸技術。唯實施超過8年的3億元基金, 致2019 年12 月底共批出183個試驗項目

13,涉及資助金只有使用約50% 的1.54 億元,有人認為有關基金的申請及審批過程煩擾, 

一直令人垢病;就算獲批准後仍需花大量人力物力才可以取回資助金額,不論個體戶,中小

企, 甚至大集團都難以應付,令不少有興趣之申請者”打退鼓”; 

近期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提出檢討改善有關基金運作模式，應屬撥亂反正的

善舉, 唯其中新增「應用申請」部份,”資助直接購買”經基金試驗證明相對成熟並適用

於本地用途的技術 , 其中多項建議屬”架床疊屋”之舉, 恐怕未能滿足推動推動電動車

使用的精神之餘, 其中對部份更令業者感覺有不公平待遇, 從而令其卻步 例如:  

- 要求申請者需要從事相關運輸服務兩年以上  

- 建議中沒有提及被資助直接購買車型的資助水平 

- 申請者需要有「一換一」要求, 而且不可參與淘汰歐盟四期柴油商業車輛特惠資助計

劃;按此推算, 如果除去 GTPF 資助金額後,購買電動車之車價比購買柴油車(扣除柴油車

特惠資助金後)甚至高於柴油車, 沒有使用的誘因而且明顥不公平, 況且柴油車特惠資助

金沒有一換一要求; 當綠色運輸試驗基金申請者接受資助時失去柴油車特惠資助金, 會

令車主獲資助購買電動車後之車價可能比獲”換車資助”購買柴油車更貴時, 完成沒有

吸引力; 

例: 以同類型載貨能力之輕型客貨車比較 

柴油客貨車車價  約280,000 減 102,853(柴油車特惠資助金)            = 177,147  

電動客貨車車價  約420,000 減 210,000(綠色運輸試驗基金最高50%資助) = 210,000 

       (淘汰歐盟四期柴油商業車建議的客貨車特惠資助金額最高為102,853) 

建議 

- 增加被資助直接購買車型的資助水平, 制造更大使用電動車誘因; 

- 取消同類舊車輛「一換一」要求; 

- 取消不可參與淘汰歐盟四期柴油商業車輛特惠資助計劃要求 

- 更改申請者需要從事相關運輸服務一年; 

- 引入”車聯網”系統, 主動監察被資助車輛使用情況, 做到公平公正使用公帑; 

- 引入用戶代理人制度, 由供應商協助辦理有關手續; 

- 接受以私人名義申請(私人公司BR) 

 

 

 

 

 

 



3. 政府推動電動車政策

政府在推動電動車之力度, 絕對不及資助可以產生污染空氣的柴油車輛,據環保署在

研究報告表示，商用車是空氣污染其中一個最大源頭。政府曾多次資助及鼓勵車主更換

更為環保車輛，近期仍然花 71 億資助產生污染空氣的柴油車輛, 而電動車應為最環保車

型但得不到政府直接資助,最新的綠色運輸試驗基金只注入 8 億元的額外撥款而已,明顯

沒為空氣污染源頭對症下藥,  

另外政府對電動車資助主力於私家車, 大家都明白產生路邊空氣污染的源頭主要商用

車及巴士, 資助電動車私家車對路邊空氣污染沒有幫助, 而政府對電動商用車用沒有任

何直接購買資助, 必須透過綠色運輸試驗基金申請, 手續繁複而且缺乏彈性,特顯政府對

問題缺乏前瞻性及可持續發展能力; 

建議 

- 政府應仿效國內及其他先進國定，提供直接購買電動商用車及充電設備的差額資助，

以加速電動商用車的投入使用’制造更大使用電動車誘因;

- 另外，政府應該推行電動車先導計劃，讓政府部門／NGO／資助機構，增加或加快更

換現有車隊。為避免不當使用資助,可以採用安排”車聯網”監察系統，實時監察行

車情況，有關技術及要求早在２０１７年１月已在中國受資助電動中強制使用，效果

良好。

- 建議在引入電動車時，政府要求車廠及電池供應商（包括OEM電池廠）必須在香港提

供相應的售後服務，承擔電池保固，維護及回收工作。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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